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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工业作为基础产

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国

有、集体、个体等各类煤矿发展很快，煤炭产量迅速增长，

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供不应求的局面，为缓解我国能源

紧张、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小煤矿盲目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非法生产、乱采

滥挖、破坏和浪费资源以及伤亡事故多等问题相当严重，已

经成为制约煤炭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合理开发利用煤炭

资源，调整和优化煤炭工业结构，规范煤炭生产经营秩序，

实现煤炭产需基本平衡，搞好安全生产，促进煤炭工业健康

发展，国务院决定，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压减煤炭

产量（以下简称关井压产）。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煤

炭法》的有关规定，凡没有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

以下简称“两证”）以及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后在国有煤矿

矿区范围内开办的各类小煤矿，一律依法取缔。 １９９７年

１月１日前在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内开办的各类小煤矿，凡“

两证”不全的，一律予以关闭；国有煤矿矿区范围以外的各

类小煤矿凡“两证”不全的，要全部停产整顿，到１９９９

年２月底仍达不到发证条件的要予以关闭；开采高硫高灰煤

，又未采取有效降硫降灰措施的各类煤矿要予以关闭。 １９



９７年１月１日以前在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内开办的各类小煤

矿，虽“两证”俱全且合法生产，但因布局不合理，影响国

有煤矿长远发展，也要予以关闭。 按照规划，关井压产任务

到１９９９年底前完成，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２．５

８万处，压减产量２．５亿吨。 二、关井压产期间，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一律停止审批新开煤矿。对应予取缔和关闭

的各类煤矿，有关部门不得换发、补发采矿许可证、煤炭生

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铁路、交通部门不得提供运输；有关

部门和商业单位不得购销其煤炭；供电部门不得供电，其他

单位不得转供电；银行不得为其开设帐户和提供贷款；民爆

器材供应部门不得提供火工产品。 三、关于关闭合法开办小

煤矿适当补偿问题，要区别情况，统筹算帐。具体补偿办法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切实关闭小煤

矿后，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且地方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由

中央财政酌情予以补贴。补贴办法由国家经贸委商财政部、

国家煤炭工业局制定。 四、关井压产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

、协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国

家煤炭工业局负责监督检查。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煤炭工业

局、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财政部、国家计委

、监察部、公安部、环保总局成立煤炭行业关井压产工作领

导小组，下达全国关井压产规划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目标。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煤炭工业局。 五、各产煤省

、自治区、直辖市也应成立以政府主管领导为组长的关井压

产领导小组，加强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关井压产工作

的组织领导。同时，组建由煤炭、地矿、工商、监察、公安

、环保、电力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关井压产执法监察队伍，



进行联合执法监察和检查验收。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大

力协同，做好工作。 关井压产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搞好宣传教

育，加强舆论监督，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把这项工作抓紧抓

实，抓出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

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